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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签署《收购意向协议》的 

提示性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1、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呈和科技”）及关联方正在筹划以

现金方式收购芜湖映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或“映日科技”）合计不

低于 51%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预计将实现对标的公司的

控股。  

2、标的公司所在的显示领域对有机材料有着广泛且重要的需求。呈和科技成核剂

产品具有提升显示面板材料性能的作用，能够应用于显示相关材料及组件。公司实现对

标的公司的控股后，可在客户资源共享、品牌影响力相互促进等方面发挥协同效应，有

助于公司快速切入显示行业，加快业务拓展。标的公司的蒸镀材料新业务与呈和科技主

营产品同属于高分子有机材料，在化学合成工艺上与呈和科技有高度协同性。呈和科技

在有机合成、高分子材料制备等方面技术成熟，双方合作可以实现技术上的优势互补，

共同攻克显示领域有机材料在制备和应用中的技术难题，加快标的公司在蒸镀材料端的

业务进展。呈和科技收购标的公司后，将在供应链协同、成本控制、人才交流等方面共

享资源，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更好的满足下游行业客户需求。 

3、标的公司 100%股份的整体估值预计为人民币 18 亿元，最终交易价格需在公司

及其聘请的中介机构完成尽职调查及审计、评估程序后经各方协商确定，并以最终正式

签署的收购协议为准。 

4、经初步测算，本次交易预计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情形。本次交易不涉及公司发行股份，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的变更。公司将

按照相关规定，尽快推进相关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5、本次签署的《收购意向协议》仅为意向性协议，具体的交易方式及交易条款以各

方签署的正式收购协议为准。本次交易尚处于初步筹划阶段，交易方案和交易条款仍需

进一步论证和沟通协商，公司及标的公司尚需分别履行必要的内外部决策、审批程序，

存在未能通过有关决策、审批程序的风险。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呈和科技

股份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有关的决策审批程序和信息

披露义务。 

6、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根据《上市公司股票停复牌规则》《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4号——停复牌》

等规定，公司股票不停牌。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7、公司预计将于 6 个月内披露本次交易相关的预案或正式方案。 

一、 本次交易概述 

2025 年 4 月 7 日，公司与映日科技股东张兵、天津美泰真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美泰真空”）、罗永春、芜湖映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了《收购意向

协议》，公司及关联方拟以现金方式收购标的公司合计不低于 51%股权，标的公司 100%

股份的整体估值预计人民币 18 亿元，最终交易价格需在公司及其聘请的中介机构完成

尽职调查及审计、评估程序后经各方协商确定，并以最终正式签署的收购协议为准。 

据初步测算，本次交易预计将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以现金方式进行，不涉及公司发行股份，也不会导致公司

控制权的变更。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尽快推进相关工

作，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二、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的范围尚未最终确定，最终确定的交易对方以后续披露的公告信息为

准。本次《收购意向协议》的签署对手方为张兵、美泰真空、罗永春、芜湖映鑫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其基本情况如下： 

1、张兵 

张兵先生，男，1973 年 9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34082119730915****，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 

2、天津美泰真空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178635685X1 

法定代表人：郑建军 

注册地址：天津市静海区大丰堆镇靳庄子村南 200 米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屏蔽电磁波玻璃；透明导电、金属化、绝缘、光电场致变性、

增透减反射、太阳能电池玻璃与塑料板材；太阳能电池材料；研究开发镀膜工艺技术、

生产加工镀膜工艺产品；平板玻璃深加工技术及设备制造与销售；真空镀膜设备及真空

应用设备的制造与销售；研究开发和生产导电镀膜玻璃及其光电子镀膜玻璃；液晶显示

器和触摸屏相关镀膜材料；机械设备租赁；本公司产品的咨询服务。 

3、罗永春 

罗永春先生，1979 年 5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35040319790519****，住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4、芜湖映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200MA2RPURU0H 

执行事务合伙人：张兵 

注册地址：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芜湖片区衡山路南侧、凤鸣湖北路西侧 1#

厂房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社会经济咨询服务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芜湖映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200336455690G 

法定代表人 张兵 

注册资本 8,940.0276 万元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芜湖片区衡

山路南侧、凤鸣湖北路西侧 1#厂房 

成立日期 2015 年 8 月 21 日 

经营范围 从事光电材料、半导体材料、化工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及监

控化学品）的生产、研发、销售；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

口，国家限定经营或者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二）标的公司股权结构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标的公司股东及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张兵 30.09 

2 罗永春 12.61 

3 天津美泰真空技术有限公司 6.57 

4 芜湖映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77 

5 其他股东 46.96 

标的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与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也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 

（三）标的公司主营业务 

标的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高性能溅射靶材研发、生产及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标的

公司生产的高性能溅射靶材作为电子设备制造行业的重要基础材料之一，也是半导体显



示面板、触控屏、太阳能电池、半导体集成电路、记录媒体等制造领域所需使用的关键

材料，被广泛应用于消费电子、智能家电、光伏、通信照明、计算机、工业控制、汽车

电子等多个下游应用领域。目前，标的公司产品种类覆盖陶瓷化合物靶材、金属/非金属

单质靶材及合金靶材，持续形成产品种类多样化、产品应用多元化的发展格局。 

四、收购意向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呈和科技 

乙方：张兵、美泰真空、罗永春、芜湖映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标的公司：映日科技 

（一）交易方案 

甲方及其关联方拟以现金方式受让标的公司合计不低于 51%的股份（以下简称“标

的股份”），收购完成后甲方成为标的公司的控股股东，标的公司 100%股份的整体估

值预计 18 亿元（人民币）。最终交易价格需在甲方及其聘请的中介机构完成尽职调查

及审计、评估程序后经各方协商确定，并以最终正式签署的收购协议为准。 

（二）尽职调查及排他安排 

本协议生效后，甲方及其聘请的中介机构将启动对标的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的尽职

调查（包括但不限于财务尽调、法律尽调、业务尽调等）以及审计、评估等工作。乙方

及标的公司应积极配合。 

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的 4 个月内，未取得甲方书面同意，乙方及其关联方、标的公

司不得与甲方以外的第三方就本次交易类似事项（包括但不限于被并购（包括股权及资

产出售）、进行新一轮融资或其他股权变动事项）进行交流、磋商或谈判，亦不得与甲

方以外的第三方签署与本协议项下预期交易相冲突的任何法律文件（无论有关法律文件

是否具有约束力）。 

（三）过渡期约定 

各方确认并同意，自标的公司审计、评估基准日（2024 年 12 月 31 日）至交割日的

期间为过渡期。 

过渡期内，乙方不得就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股权转让、赠与、质押等与其他第三方



达成任何协议或约定，不得以转让、赠与、放弃等任何方式处分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股

权，也不得为该等股权设置任何权利负担或限制。乙方保证标的公司以符合法律法规和

良好经营惯例的方式保持正常运营，并维持现有的关键员工、客户和供应商关系。除正

常商业行为外，未经甲方同意不得擅自处置标的公司资产或新增负债。 

各方同意，标的公司在过渡期内形成的期间盈利、收益由标的股份完成交割后的标

的公司股东共同享有；期间亏损、损失由乙方及其他向甲方及其关联方出让标的公司股

份的股东共同承担，亏损数额经审计确定后直接从本次交易对价中扣减，并以本次交易

标的股份的转让对价为限。 

在过渡期内，乙方保证标的公司不得向股东分配利润或派发股息、红利。 

（四）违约责任 

本协议生效后，除不可抗力以外，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不适当履行本协议项

下其应履行的任何义务，或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声明、保证或承诺，应按照

法律规定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就违约行为使其他方遭受的全部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赔偿

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直接损失、间接损失、差旅费、律师费、诉讼费等全部

损失和费用等。 

如因法律法规或政策限制，或对标的公司的尽职调查及审计、评估未取得令甲方满

意的结果，或各方未能就正式收购协议达成一致，或因甲方内部决策机构未能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或因政府部门及/或证券交易监管机构（包括但不限于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

交易所）未能批准或同意本次交易，不视为任何一方违约。 

（五）其他 

本协议旨在反映各方为推进本次交易事项的共同意向及各方愿就该等事项进行谈

判之意向，不代表各方能够最终实施及完成本次交易。标的股份的交易方案、收购各方

具体的权利义务等约定以各方最终签署的正式收购协议为准。 

若甲方对尽职调查结果不满意，或标的公司及乙方陈述的情况、提供的资料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甲方有权终止本协议。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标的公司所在的显示领域对有机材料有着广泛且重要的需求。呈和科技成核剂产品



具有提升显示面板材料性能的作用，能够应用于显示相关材料及组件。公司实现对标的

公司的控股后，可在客户资源共享、品牌影响力相互促进等方面发挥协同效应，有助于

公司快速切入显示行业，加快业务拓展。 

标的公司的蒸镀材料新业务与呈和科技主营产品同属于高分子有机材料，在化学合

成工艺上与呈和科技有高度协同性。呈和科技在有机合成、高分子材料制备等方面技术

成熟，双方合作可以实现技术上的优势互补，共同攻克显示领域有机材料在制备和应用

中的技术难题，加快标的公司在蒸镀材料端的业务进展。 

呈和科技收购标的公司后，将在供应链协同、成本控制、人才交流等方面共享资源，

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更好的满足下游行业客户需求。 

六、后续工作安排 

公司后续将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规定，聘任独立财

务顾问、审计机构、评估机构及法律顾问对标的公司开展尽职调查工作，严格按照相关

规定和要求履行相应决策审批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风险提示 

（一）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具体交易方案尚需进一步论证、协商，并需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二）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根据“审慎停牌、分阶段披露”的原则，公司股票不停牌，公司将根据相关

事项进展情况，分阶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4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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